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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借學校申請表
	學校
名稱
	
	學校
類型
	□偏遠
□特偏
□極偏

	承辦人
	
	聯絡
電話
	

	學校現況(110學年度)     
	班級數
	班
	編制教師
人數
	人

	
	正式教師
人數
	人
	代理教師
人數
	人

	需求
項目
	所需領域(科目或專長)別：                             

	
	相關條件：

	備註
	1、 學校僅限商借1名教師。
2、 商借期限：商借一次為一學年度 (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 ，商借期滿回任原服務學校。期滿前依商借程序經商借學校、商借教師、原服務學校及各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者，得繼續商借。但商借教師於同一所商借學校服務，合計不得超過三學年。
3、 職缺保留：商借教師由原服務學校商借至商借學校，商借學校應少聘一位教師，原服務學校應保留該教師職缺，並於商借期間聘用代理代課教師代其課務。
4、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閱一般地區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商借至偏遠離島地區學校服務實施要點及屏東縣111學年度一般地區學校教師商借至偏遠離島地區學校服務辦理日程表。



承辦人           　　   人事主任           　　  校長
